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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工办〔2018〕99号
关于印发新版《苏州市女职工权益保护
专项集体合同(参考文本)》的通知

各市、区总工会，各局（公司）工会，各直属单位工会：
女职工权益保护专项集体合同制度是女职工维权工作的重要制度载体，是切实维护女职工合法权益和特殊利益的重要机制和手段。2018年7月1日施行的《江苏省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对进一步健全完善这项制度作了明确规定和重申。为推动女职工权益保护专项集体合同工作制度化规范化建设，市总工会根据新出台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对原《苏州市女职工权益保护专项集体合同（参考文本）》进行了修订，现予以印发，供各单位参考。

各地、各单位要认真组织《江苏省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的宣传贯彻，充分认识签订《女职工权益保护专项集体合同》的重要意义，切实履行维护职责，进一步提升协商质量、提高履约实效，依法推动企业按照新的规定要求，从单位实际出发，及时调整、细化合同内容，力求年内合同变更修订率达90%以上。

各市、区总工会年内要在深入调查基础上择优上报变更后的基层单位女职工专项集体合同文本不少于5家，于 11月30日之前报至市总女职工部，邮箱：ngb578@126.com。

苏州市总工会

                                  2018年8月14日

苏州市女职工权益保护专项集体合同

(参考文本)

(女职工25人以上的用人单位应签订女职工权益保护专项集体合同。在一些尚不具备单独签订专项集体合同条件的企业，可先以集体合同附件的形式对女职工权益保护作出规定，待条件成熟时再签订女职工权益保护专项集体合同。)

第一条  本合同由（用人单位名称）  与 （用人单位工会名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工会法》《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等法律法规以及省、市有关条例规定，为维护和保障女职工的合法权益和特殊利益，经平等协商后签订。

第二条  用人单位依法保障女职工合法权益。

1. 用人单位严格执行国务院《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江苏省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和《苏州市人口与计划生育办法》等法律法规。

2.用人单位应当遵守女职工禁忌从事的劳动范围的规定。女职工禁忌从事的劳动范围按照国务院《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的附录执行。
3. 用人单位保障女职工获得平等的劳动权益，实行同工同酬。

4. 用人单位应逐步提高单位职工代表大会中女代表的比例，使之与女职工比例相适应。

5. 用人单位吸纳工会女职工委员会代表参与制定及修改涉及女职工权益的规章制度、参与平等协商和签订集体合同的全过程。

6．女职工在孕期不能适应原劳动的，用人单位应当根据医疗机构的证明，予以减轻劳动量或者安排其他能够适应的岗位。 

怀孕不满3个月和7个月以上的女职工，用人单位不得延长劳动时间或者安排夜班劳动，并每日安排不少于1小时工间休息。

怀孕不满3个月需要保胎休息或者怀孕7个月以上且上班确有困难的，应当根据医疗机构的证明安排其休息。

怀孕女职工在劳动时间内进行产前检查，所需时间计入劳动时间。

7．女职工生育享受98天产假，其中产前可以休假15天，符合《江苏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规定生育的，延长产假30天。难产的，增加产假15天;生育多胞胎的，每多生育1个婴儿，增加产假15天。 

怀孕不满2个月流产的，享受不少于20天的产假；怀孕满2个月不满3个月流产的，享受不少于30天的产假；怀孕满3个月不满7个月流产、引产的，享受不少于42天的产假；怀孕满7个月引产的，享受不少于98天的产假。

8. 用人单位应按国家有关规定落实女职工孕期、产期、哺乳期的休息休假及待遇。

9. 用人单位应对女职工节育手术假、孕期产前检查、产假、哺乳期内的哺乳时间视同提供正常劳动并支付其工资。

10. 用人单位不得因女职工结婚、怀孕、生育、哺乳等情形降低其工资和福利待遇、予以辞退、单方与其解除劳动合同。

11. 用人单位应按照《苏州市职工生育保险管理办法》规定足额缴纳生育保险费。对接受节育手术的女职工给予相关的假期，报销手术费用。

12. 用人单位每年至少安排女职工进行一次妇女病普查，并提供相应的费用和时间。

13．其他可协商的内容：

（1）有条件的用人单位，可以每月发放一定的卫生用品或者费用（标准自定）。

（2）保胎假和产前假期间的工资按照劳动合同或者集体合同约定计发，但不得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80%。

（3）经本人申请，用人单位批准，女职工可以休不超过6个月的哺乳假，待遇不得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80%，超过6个月的，待遇由双方协商确定。

……（根据需要增加）

第三条 本合同签订后，遇有不可抗力或企业经营状况发生重大变化，双方可协商修改合同，但每年只能一次。

第四条 本合同有效期为      年，于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并于期满前三个月内进行下一轮女职工权益保护专项集体合同的协商。

第五条 本合同签订后，用人单位应在10日内报送当地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审查。劳动行政部门自收到本合同之日起十五日内未提出异议的，本合同即行生效。

第六条 生效的合同一式四份，双方各执一份，一份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存档，一份报上级工会备案，并在10日内向全体职工公布。

甲方首席协商代表签字：                  乙方首席协商代表签字：

（单位盖章）                             （工会盖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